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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16日 

討論文件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為青馬管制區及青沙管制區購置橋樑檢查工作車 

 

 

目的 

 

 本文件旨在徵詢委員會有關路政署為青馬管制區及青

沙管制區各購置一輛橋樑檢查工作車的建議。 

 

 

背景 

 

2. 目前，青馬管制區及青沙管制區各配備一輛橋樑檢查工作

車，以方便工程人員為管制區內的橋樑進行檢查和維修。這兩輛橋樑檢

查工作車是因應管制區內的橋樑而特別設計，它們配置了可以伸展及繞

過橋樑障礙物(例如﹕主鋼纜、懸垂鋼纜、斜拉索或隔音屏障等構件)

的吊臂，令工程人員可以為橋身兩側及底部進行檢查和維修。橋樑檢

查工作車於橋面上工作的相片載於附件一。 

 

3. 現時青馬管制區及青沙管制區各只配備一輛橋樑檢查

工作車，並不足以應付一旦當管制區內的懸吊或斜拉橋樑發生重

大事故時而需要進行的緊急檢查及維修。 

 

 

建議  

 

4. 路政署建議為青馬管制區及青沙管制區各額外購置一

輛橋樑檢查工作車，估計費用為2,756 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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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據 

 

5. 青馬管制區及青沙管制區內共有四條長跨距懸吊及斜

拉橋樑，即青馬大橋、汲水門大橋、汀九橋及昂船洲大橋(見附件

二)。其中位於青嶼幹線的青馬大橋及汲水門大橋更分別為兼容鐵

路及汽車道路的懸吊及斜拉橋樑。這兩條橋樑是目前唯一從市區通

往大嶼山及機場的主要道路及鐵路幹線，一旦發生重大交通意外或

遭船隻撞擊而令橋樑有可能受損等緊急事故，來往機場的陸路交通

將會受到嚴重影響，航空交通亦可能因而受到延誤。因此，路政署

必須配備足夠的橋樑檢查工作車，才能讓工程人員在緊急情況下迅

速地在橋樑的不同位置進行詳細檢查，確定橋樑結構的狀況及作出

必須的緊急維修，以確保道路交通能盡快恢復正常。 

 

6. 路政署建議為青馬管制區及青沙管制區各購置多一輛

橋樑檢查工作車，以提升應付下述各種緊急事故的能力－ 

 

(a) 當橋樑發生重大交通意外或遭船隻撞擊等事故時，橋身

可能於不同位置或行車方向出現破損。由於現時管制區

各只有一輛橋樑檢查工作車，因此不能在同一時間兼顧

不同位置的檢查及維修。增加一輛橋樑檢查工作車，可

讓兩隊工程人員同時在橋身的不同部分進行檢查及維

修，盡快確定受損的準確位置和程度、以及完成必須的

維修工作。 

 

(b) 若發生重大事故時，青馬管制區或青沙管制區內的橋樑

可能需要封閉，引致兩個管制區之間的道路出現交通擠

塞。在這種情況下，工程人員難以迅速地從一個管制區

調動橋樑檢查工作車到另一個管制區增援。因此，每個

管制區必須配備有兩輛橋樑檢查工作車以確保有足夠

設備進行緊急檢查及維修。 

 

(c) 重大交通意外或船隻撞擊可能會引致管制區內的大橋

或道路路面出現破損，令橋樑檢查工作車不能通過破損

位置。因此，青馬管制區內的橋樑檢查工作車將會配置

於青衣及大嶼山的位置(即青馬管制區青衣行政大樓及

大嶼山收費廣場旁青馬管制區的工作車停泊處；見附件

三)，事故發生後可從青衣及大嶼山各自出發，盡快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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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現場。同樣地，於青沙管制區內，橋樑檢查工作車將

會配置於青衣及昂船洲的位置(即青沙管制區青衣南灣

行政大樓及昂船洲近昂船洲大橋東塔用地；見附件

四)，以確保橋樑檢查工作車可從青衣及昂船洲迅速到

達現場，避免檢查及維修工作受阻。 

 

7. 此外，新增的橋樑檢查工作車亦可加强青馬管制區及青

沙管制區內橋樑結構日常檢查和維修的工作。現時，每輛橋樑檢

查工作車均須定期在車廠進行保養、檢測及維修，而在此期間，

橋樑檢查工作車將無法使用。因此，各管制區若有兩輛橋樑檢查

工作車，每當其中一輛出現故障或需要進行定期保養和維修時，

工程人員也可使用另一輛進行橋樑的檢查和維修工作，從而加強

檢查和維修的效率。 

 

8. 現時青馬管制區及青沙管制區的日常管理、運作和維修

保養工作已外判予承辦商。為確保承辦商能迅速及有效地接手和

進行這兩個管制區內的道路設施檢查及維修工作，政府會為承辦

商提供必要的車輛和設備，而有關車輛設備仍屬政府所有。在承

辦合約期屆滿或終止時，政府會確保有關車輛設備順利地移交予

另一名承辦商使用。 

 

 

對財政的影響 

 

非經營開支  
 
9. 路政署估計購置兩輛橋樑檢查工作車的非經營開支總

額為2,756 萬元，這筆款項將會在相關年度的預算中反映。有關

分項數字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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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量 小計 

(千元)  

 

總計 

(千元) 

(a)橋樑檢查工作車 

 

(i) 青馬管制區 

(ii) 青沙管制區  

 

1輛

1輛

 

 

11,400 

11,400 

22,800 

(b)機電工程營運基金 

工程計劃管理費 

 

 3,620 

(c)應急費用(上述(a)

 項的5%) 

  

1,140 

   –––– 

 總計 27,560 

   

   

 

10. 關於上文第9段(a)項，2,280萬元的預算開支是用以支

付兩輛橋樑檢查工作車的製造、組裝、測試、試行運作、以及有

關的維修保養訓練所需的費用。 

 
11. 關於上文第 9 段(b)項，362 萬元的預算開支是用以支

付機電工程營運基金管理這項工程計劃的費用，當中包括機電工程

署擬備有關的設計、規格和招標文件；監督招標過程；實地視察製

造；監督車輛的組裝、測試和試行運作；及監察故障維修工作。 

 

12. 關於上文第 9 段(c)項，114 萬元的預算開支是應急費

用，用以應付市場價格變動及貨幣轉換的不確定因素。 款額為上

文第 9 段(a)項開支的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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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估計所需的現金流量如下－ 

 

財政年度 

 

千元 

2017 –18 5,512 

2018 –19 19,292 

2019 –20 - 

2020 –21 2,756
1
 

總計 27,560 

 
 
經常開支 
 

14. 由 2020-21 年度起，建議購置的兩輛橋樑檢查工作車每

年在營運及維修保養方面的經常開支，估計為 84 萬 8,000 元。所

需經常開支會在相關年度的預算中反映。 

 

15. 按照現行政策，政府收費道路的營運成本需從道路收費

收回。由於擬購置的其中一輛橋樑檢查工作車的折舊費屬青嶼幹線

營運成本的一部分，因此日後在釐訂青嶼幹線的使用費時，會把有

關折舊費計算在內。至於另一輛橋樑檢查工作車是為昂船洲大橋購

置，而昂船洲大橋並不收取道路使用費。 

   

 

推行計劃 

 

16. 路政署計劃於 2017 年第二季聯同機電工程署及政府物

流服務署展開兩輛橋樑檢查工作車的購置工作，整個購置過程將由

路政署統籌及負責，需時 20 個月完成，過程包括擬備招標文件、

招標、評審標書及批出合約、設計及生產、測試及車輛付運等。推

行計劃的時間表如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1
 2020-21財政年度的現金流量是待保養期過後所需支付剩餘的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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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 目標完成日期 

(a) 擬備招標文件 

－由機電工程署負責擬備招標

文件，路政署提供相關資料 

 

2017年5月 

(b) 招標、評審標書及批出合約 

－由政府物流服務署負責進行

招標工作，及在路政署及機

電工程署協助下評審標書；

並由政府物流服務署負責批

出合約 

 

2017年10月 

(c) 生產、測試及付運車輛 

－由獲批標書的承辦商就橋樑

檢查工作車進行設計及生

產；生產後，路政署及機電

工程署一同就橋樑檢查工作

車作出測試；最後，承辦商

會完成橋樑檢查工作車的付

運並訓練有關操作人員 

 

2018年12月 

(d) 橋樑檢查工作車投入服務 

－在路政署及機電工程署監管

下，橋樑檢查工作車將交付

青馬管制區及青沙管制區的

承辦商投入服務 

2019年1月 

 

 

徵詢意見 

 

17. 請委員就路政署為青馬管制區及青沙管制區各購置一

輛橋樑檢查工作車的建議提供意見並給予支持。  

 

運輸及房屋局 

路政署 

2016 年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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